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桃江分局

2021年依法治县全年度工作总结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推进我县全面依法治县进程，做好全县2021年度全面依法治县考核评估工作，我局根据依法治县委员会的相关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有关会议精神，开创全面依法治县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我县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将全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1、成立了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一名法治专干，报县委依法治县办备案。

2、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要求，将法治建设情况纳入我局领导干部年度述职内容。 

3、积极与县委依法治县办沟通联络、对接工作。

4、建立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2021年内本单位举办2次法治专题讲座。

5、认真贯彻落实《桃江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实施办法》，聘请了我局法律顾问,发挥法律顾问在重大行政决策、重大合同签订、行政法 规合法性审查、重大案件讨论等事项上法制审核把关作用，为我局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服务保障。

6、按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规定，落实“三重一大”制度。 

7、本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做到不违法违纪，依法依规办事,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8、我局在执法过程中，主动向当事人告知执法依据、违法事实和法律责任，并向当事人讲清实理，讲明法理，实现执法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大化。

9、对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制成图集、展版在“六五”世界环境日等特殊的宣传日对公众进行宣传，让全民都了解环境保护法的重要性。

10、依法办理我局的涉法事务，加强了我局合同合法性审核审查工作。 

11、按照《桃江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要求，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相关要求。 
12、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完善执法信息平台。
13、强化行政执法人员队伍管理，组织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执法证培训和考试，持证执法。制定了本单位的培训计划，积极参加上级机关或政府法制部门组织的法治业务培训。
14、按要求制作了行政执法案卷，做好归档和管理工作。

15、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确认等执法行为，符合证据、程序、裁量基准要求。 
16、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17、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突出问题。 
18、推行阳光、法治信访,推进信访依法分类处理。 
19、向社会公布单位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实行目录化、编码化、动态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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